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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基于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湖南省的农户调查数据，分析了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的制度基础，估计了农地
资源配置的效率，评价了农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户家庭人口特征与村庄土地资源禀赋是

决定农户承包土地规模的主要因素，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利益联结成为决定农户土地经

营规模的核心因素之一；承包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有降低的趋势，但是，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提高的趋势；农地

流转对承包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没有影响或负向影响，对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流转有助于

提高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因此，为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要完善三权分置制度，政府要加大乡村产业项目的

支持力度，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建立农地流转市场交易中心，降低交

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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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自然资源，也是一种非
常重要的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是一种具有社会保障

功能的生存资料。土地资源的有效配置能够显著

提高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效率。土地资源有效配置

一直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

曾经实行过农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的体制，土地

资源没有实现有效配置，我国农民付出了巨大努

力，辛勤劳作，却没有解决温饱问题，农村社会发展

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试行家庭联产承

包，实行农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的新体制，土

地资源误配得到缓解，配置效率有所提高。家庭承

包经营制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降低了集体经

营体制中的劳动监督成本，使我国农业在短时期内

获得快速发展，对我国经济快速增长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但是，家庭承包经营制也存在土地资源误配的

情形。为保障公平性，村庄内部配置农地资源时，

一般以家庭人口规模为依据平均分配，家庭人口越

多，承包经营的农地越多。农户在农业生产效率上

天然存在异质性，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承包土地较

多的农户效率低下，而承包土地较少的农户却效率

较高，导致土地资源误配。哈耶克认为，在理想的

市场模型中，包含权利清晰且确受保障、契约自由

和过错责任等原则，可以自动实现资源配置最优

化［１］。在家庭承包经营制中，如果农地流转市场完

备，那么不同农业生产效率的农户可以自由交换农

地承包权，实现农地资源从低效率农户向高效率农

户的转移。在我国农村社会中，农地承包权的产权

不够稳定，为体现公平，随着家庭人口增减，地方政

府大多实施“３年一小调，５年一大调”的政策，这导
致农地流转面临许多制度障碍，农地流转进展缓

慢［２］。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逐渐形成了农地集体所有权、农地承包权和农

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新思路，修订了相关法律制

度，通过明晰产权，落实农地集体所有制，稳定家庭

承包经营制，搞活农地经营制。在这一政策背景

下，农地流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农地资源有

效配置也成为理论研究的热点问题。

农地确权能够提升农地产权清晰度，促进我国

农村土地流转［３］。有学者认为，农地使用权保持稳

定，在土地流转过程能够有效促进农地资源的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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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抑制造成农地肥力衰退的不当使用行为［４］。

但也有学者认为，农地使用权保持稳定，对农户农

业投资总量没有显著影响，而非农就业机会才是影

响农户农业投资及贷款可得性的关键因素［５］，不同

类型流转农地对农户投资产生不同的影响［６］。钱

忠好进一步认为，非农就业并不必然导致农地流

出，从家庭内部分工的角度来看，会导致家庭成员

出现兼业化［７］。有学者从农民收入角度，研究发现

农地产权清晰、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提升有显著影

响［８］，对农民劳动生产率提高也有显著作用［９］。陈

海磊等研究发现，在农地能够自由流转的条件下，

生产效率较高的农户更倾向于转入土地，且农户对

其长期生产效率更为敏感，说明土地是从低效率的

农户转到高效率的农户，土地流转是有效率的［１０］。

盖庆恩等则从土地资源误配的角度，发现当前阶段

我国农村土地资源误配程度较大，劳动生产率不

高［１１］。Ｃｈｅｎ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土地产权不清是
阻碍土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之一，土地流转不畅造成

了这些国家农业生产效率普遍低下［１２］。

上述研究从产权清晰、稳定或非农就业等角

度，探讨了阻碍农地流转的因素，描述了农地资源

配置的现状，研究了影响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相关

因素，对于认识农地产权制度、资源配置效率等具

有重要意义。但是，自２０１７年开始，我国农村社会
的政治经济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２０１７年１０月，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

村全面振兴；提出２０２０年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实现
全面小康，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出城乡要全面

融合，实行一体化发展等。乡村振兴战略的核心或

重点在产业振兴，乡村产业振兴是实现乡村可持续

发展的关键所在。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地流

转环境也出现了一些新动向：一是三权分置制度明

确化。我国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

法》，明确了土地集体所权、承包权和经营权的权利

边界［１３］。二是农地流转市场需求扩大。国家以乡

村产业项目的形式，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引导社会

资本投资乡村产业，建立龙头企业合作社、种养大

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现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开发特色产业或乡村旅游业，培育农产

品加工业，延长农业产业链等，扩大了农地流转市

场需要［１４］。三是非农就业范围扩大。在乡村振兴

背景下，农户除外出务工之外，也可以与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形成各种利益联结关系，比如，参股分红、

雇佣就业或流转农地收租等，非农就业范围扩大，

农户就业选择更多，这也可能会间接提高农地流转

的市场需求［１５］。

这意味着，实施乡村产业振兴战略，在一定程

度上改变了我国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格局，农地流

转、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必然会

出现新动向，值得深入研究。

本研究基于课题组在湖南省５年（２０１６—２０２０
年）的农户追踪调查数据，研究乡村产业振兴背景

下农地流转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笔者首

先分析了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地流转的制度

基础及影响因素，然后使用方差法来测量土地资源

配置效率，通过回归分析研究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

农地流转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

农户家庭特征与村庄土地资源禀赋是决定农户承

包土地规模的主要因素，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

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利益联结，成为决定农户

土地经营规模的核心因素之一；承包土地的资源配

置效率有降低的趋势，但是，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

效率有提高的趋势；农地流转对承包土地的资源配

置效率没有影响或负向影响，对经营土地的资源配

置效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地流转有助于提高经营

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为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要完善三权分置制度，政府要加大乡村产业项目的

支持力度，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与农户建立利益

联结，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建立农地流转市场

交易中心，降低交易成本。

１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课题组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在湖
南省的追踪调查。调查始于２０１６年，主题为产业扶
贫、项目制和利益联结机制等，连续观察了５年。调
查时间一般选择在暑期，结合研究生“三下乡”活动

开展调查研究。在湖南省各地选择１个样本村，每
村选择农户约１００户，年调查样本约１３００户左右，
调查内容涵盖农户的个体特征、家庭特征、生产、生

活和消费特征等。获得的初始样本情况详见表１。
　　在追踪调查中，询问了农户单位面积产出问
题，为准确衡量农业生产增加值，使用分地区的农

业生产价格指数对其进行平减，得到不变价衡量农

户单位面积产出（以２０１６年为基准）。考虑到农地
流转与利用的复杂情况，分别向农户询问了农地承

包面积、农地经营面积和农地耕作面积等问题。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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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湖南省各地区村庄追踪调查（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初始样本情况

年份
村庄

（个）

农户

（户）

个人

（人）

２０１６ １３ １３２１ ５４２１

２０１７ １３ １２４８ ５３８２

２０１８ １３ １３０２ ６５８３

２０１９ １３ １２５９ ５３８４

２０２０ １３ １３９２ ６４９２

　　资料来源：笔者所在课题组暑期追踪调查并整理的资料。表

２同。　

地承包面积为农户从村委会以土地承包协议形式

承包的土地面积，农地经营面积为农地承包面积与

农地流入面积之和，农地耕作面积为农户通过劳动

实际耕作的面积。

表２概括了农户单位面积产出和农地面积的基
本情况。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农户单位面积产出呈现出
弱增长趋势，从２０１６年的１８６４０．８０元／ｈｍ２，提高
至２０２０年的２１１５２．１０元／ｈｍ２，年均增长４５１％左
右，与我国粮食生产的宏观趋势基本一致。农户的

户均承包面积为 ０．３７３ｈｍ２／户，户均经营面积为
０４０７ｈｍ２／户，户 均 实 际 耕 作 面 积 达 到 了
０５７３ｈｍ２／户。　

表２　农户的单位面积产出、承包面积、经营面积和耕作面积情况

年份
单位面积产出（元／ｈｍ２） 承包面积（ｈｍ２／户） 经营面积（ｈｍ２／户） 耕作面积（ｈｍ２／户）

平均值 中位数 平均值 中位数 平均值 中位数 平均值 中位数

２０１６ １８６４０．８０ １０８１９．８０ ０．３９３ ０．２１４ ０．４５６ ０．３１６ ０．５５９ ０．４６２

２０１７ １９４７５．１０ １０９８８．８５ ０．３６２ ０．２５６ ０．４１４ ０．２９３ ０．５９５ ０．４１９

２０１８ １９８６７．３５ １１１４９．３５ ０．３８８ ０．２５５ ０．３９５ ０．２８６ ０．６０１ ０．４６１

２０１９ ２０７７８．４５ １１０８８．３０ ０．４０１ ０．２４３ ０．３８９ ０．３２１ ０．５６６ ０．４２９

２０２０ ２１１５２．１０ １１１６４．３５ ０．３５５ ０．２３８ ０．４６１ ０．３０７ ０．５６３ ０．４１２

２　农地配置的影响因素

２．１　农地配置的制度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开始实行家庭土地承包经

营制，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农村土地归集

体所有，采取签订承包协议的方式向本村农户发包

土地，农户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承包经营权

是一种财产权利，也是一种身份权利，只有隶属于

集体组织成员，才有资格获得［１６］。为了保障集体组

织成员公平地占有和使用土地，一般以村或村民小

组为单位，按人口数量平均分配土地，基本上不考

虑集体组织成员在劳动能力或生产效率上的差

异［１７］。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农户家庭承包的土地规

模一般由２个因素决定：一是村或村小组集体组织
的土地资源禀赋。由于农村土地是以村或村小组

为单位进行分配，不同地区的村或村小组集体组织

拥有的土地资源不同，湖区或平原地区的土地资源

较多，山区或丘陵区的土地资源较少。村或村小组

集体组织的土地资源越多，在集体成员人口数量一

定的条件下，农户家庭土地规模越大［１８］。二是农户

家庭人口数量。农户只能在村或村小组集体组织

内分配土地，在集体组织土地资源禀赋一定的条件

下，农户家庭人口数量越多，分得的土地越多，农户

家庭土地规模越大［１９］。

为了鼓励农户对土地进行长期投资，避免滥用

土地等机会主义行为，我国多次发文要求维持土地

承包经营权１５年或３０年保持不变，２００２年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和２００８出台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更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

规定：“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但是，

随着村或小组集体成员的出生、死亡、升学、迁移或

外嫁，家庭人口数量或规模处于变动之中，土地承

包经营权是一种身份权利，村或村小组集体组织成

员都有权要求分配土地，土地平均分配的局面无法

长期持续。因此，各地普遍采用“３年小调整，５年
大调整”的政策，以维持土地的平均分配状态［２０］。

考虑到农户生产能力或效率的异质性，平均分

配属于土地资源误配，误配越严重，土地资源配置

效率越低。农地流转有助于合理配置土地资源，提

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但是，由于土地承包经营权

产权不清晰，身份权与经营权混同，生产效率较低

的农户不愿意放弃土地承包，农地流转面临制度障

碍［２１］。因此，国家启动了土地确权登记，将土地承

包经营权登记为不动产权；２０１８年修改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明确规定土地集体所

有、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农户可以在保持土

地承包权的前提下，自由流转土地经营权。至此，

农地流转的制度障碍基本上已经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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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７年，国家开始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乡
村产业兴旺的总要求。我国逐渐加大了乡村产业

项目的支持力度，提出要促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开发特色产业或乡村旅游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提出要与产业扶贫实现有效衔接，通过利益联结机

制，实现共同富裕，提升农户的幸福感、获得感和安

全感［２２］。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大量社会资本进入

农村从事农业开发，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种养

大户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主体 ＋农户的乡村产
业发展模式，农地经营权逐渐向与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有利益联结的农户或种养大户集中。因此，在乡

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户经营的土地规模由农户是

否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存在利益联结决定。

２．２　农地分配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农地承包经营权属于身份权利，按人口平均分

配，不以农业生产效率为标准进行分配，土地资源

误配的可能性非常大。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国家

推动土地确权登记，实行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经

营权三权分置，扫除了农地流转的制度障碍，土地

资源误配的可能性降低。因此，本研究以５年的连
续追踪数据，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来实证检验家庭

结构、村庄特征、单位面积产出（农业生产效率）以

及利益联结对土地规模的影响：

　　Ｙｉ，ｔ＝α＋βＨｉ，ｔ＋γＥｉ，ｔ＋δＡｉ，ｔ＋θＣｉ，ｔ＋ｆｉ＋
ｆｔ＋εｉ，ｔ。
式中，Ｙｉ，ｔ表示第ｔ年农户ｉ的土地规模，包括３种情
况：一是承包土地规模，二是经营土地规模，三是耕

作土地规模。承包土地规模是基于村民身份分配

的土地，经营土地规模是除承包土地之外通过农地

流转获得土地，耕作土地规模是农户实际耕作的土

地，包括承包的土地、流转的土地和未流转代种或

代管的土地。Ｈｉ，ｔ表示第 ｔ年农户 ｉ的家庭结构情
况，包括２个方面：一是家庭人口数量，以户为单位
进行统计；二是劳动力比例，以劳动力人口占家庭

人口比例进行统计。Ｅｉ，ｔ表示第ｔ年农户ｉ的农业生
产效率，以单位面积年产出进行统计。Ａｉ，ｔ表示第 ｔ
年农户ｉ的利益联结，以二分变量进行统计，与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有利益联结关系为１，没有利益联结
关系为０。Ｃｉ，ｔ表示控制变量，包括第 ｔ年农户 ｉ的
个体特征、社会特征等。ｆｉ表示农户固定效应；ｆｔ表
示时间固定效应；εｉ，ｔ为相应的残差项；β、γ、δ和θ为
相应的回归系数。为验证发展趋势，对于单位面积

产出（农业生产效率）和利益联结，本研究采用滞后

１期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３。

表３　家庭结构、村庄特征、利益联结影响农地规模统计

自变量 因变量
承包面积 经营面积 耕作面积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家庭结构 人品数量
０．２３１２
（０．０２１２）

０．２１２８
（０．０２３１）

０．３２１９
（０．０２３２）

０．２８９１
（０．０２４１）

０．４２１８
（０．０４３１）

０．４１０２
（０．０４２８）

劳动力占比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９２１）

－０．０３１２
（０．０３２４）

０．１３２４
（０．３４５１）

０．１１３２
（０．１３２３）

０．２３１４
（０．１２５１）

０．０９３４
（０．２３１１）

村庄特征 人均面积
１．８７２
（０．０１２３）

１．６５７
（０．０２１５）

１．４５６
（０．０３２１）

１．４２１
（０．０１４９）

１．９３２
（０．０４３２）

１．９１７
（０．０２３５）

单位面积产出 滞后１期 －０．１３２１
（０．０１２９）

０．２１５８
（０．１２３７）

０．４３８２
（０．１５８４）

利益联结 滞后１期 ０．１１２９
（０．０１９４）

０．２１９３
（０．０２３１）

０．３２４７
（０．１３８２）

户主特征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农户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数 ６５２２ ６５２２ ６５２２ ６５２２ ６５２２ ６５２２

Ｒ２ ０．２１２ ０．２４９ ０．２０９ ０．２１７ ０．１４９ ０．１７９

　　注：、、分别表示０．１０、０．０５、０．０１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表５同。

　　在表３中，方程（１）和（２）的因变量为土地承包
面积，土地以村民身份为依据平均分配。在家庭特

征中，人口数量与土地承包面积呈正相关关系，系

数为０．２３１２，在０．０１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家庭
人口每增加１人，土地承包面积增加０．０１５ｈｍ２；在
村庄特征中，人均面积与土地承包面积同样呈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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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人均每增加 １ｈｍ２，土地承包面积增加
１．８ｈｍ２。在方程（３）和（４）中，因变量为土地经营
面积，在方程（５）和（６）中，因变量为土地耕作面积，
二者受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的影响与方程（１）和
（２）类似。在上述方程中，将单位面积产出和利益
联结滞后１期进行回归发现，在承包面积中，单位面
积产出与承包面积呈负相关关系，且在０．０１统计水
平显著，说明承包面积不是按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分

配；利益联结与承包面积不相关，说明承包面积也

不是按利益联结进行分配。在经营面积中，单位面

积产出与经营面积呈弱正相关关系，说明经营面积

在一定程度上按农业生产效率进行分配。利益联

结与经营面积呈正相关关系，且在０．０１的统计水平
上显著，说明经营面积在一定程度上按利益联结进

行分配。耕作面积与经营面积的结果类似。

　　从上述结果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决定土地
规模的核心因素是家庭人口数量和村庄土地资源

禀赋，二者与土地规模呈正相关关系。农业生产效

率不是决定土地承包规模的关键因素，农业生产效

率与承包面积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农业生产效率

与土地经营面积和耕作面积呈弱正相关关系，这一

点与盖庆恩等的发现并不一致［２３］。利益联结与土

地承包面积不相关，与土地经营面积和耕作面积呈

正相关关系，说明土地承包权是一种身份权利，主

要与村民身份有关，土地承包面积主要由家庭人口

数量和村庄土地资源禀赋决定，土地经营权混合了

身份权利和契约权利，可以通过农地流转扩大经营

规模，在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进行利益联结的激励

下，土地收益预期提高，农户倾向于流入农地，扩大

土地经营面积或耕作面积。

３　农地资源配置效率测量

为了分析农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

响，需要先行测量农地资源配置的效率，预估农地

资源配置效率的现实情况。根据资源配置的相关

理论，可以采用农户单位面积产出的方差来测量土

地资源配置效率。

３．１　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测量方法
在理想的市场模型中，信息是完全且充分的，

交易费用为０，同质要素在市场中自由流动时，获得
的回报必然最终会趋同。如果资源拥有者的生产

效率较低，要素边际产出较低，那么根据市场规律，

资源必然会向生产效率较高者转移，直至市场中所

有资源拥有者的生产效率趋同，边际产出也趋同为

止。在均衡状态下，要素配置效率最佳，要素边际

产出的方差为０，对均衡状态的任何偏离都是无效
率的，偏离程度越高，效率越低。有学者运用方差

方法，通过衡量要素边际产出的分布情况，研究了

我国东、中、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农户家庭生产的要

素配置扭曲程度及其与全要素生产率（ＴＦＰ）总量的
关系，发现不同地区农户要素配置的扭曲存在显著

的差异［２４］。

借鉴上述方法，可以测量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本研究以单位面积产出作为衡量农地资源配置效

率的代理指标，通过方差来测量农地资源配置效率

的发散情况。数据越大，说明发散程度越大，效率越

低；数据越小，发散程度越小，效率越高。农地分配以

村为单位，可以建立村级土地资源分配方差方程：

Ｖｎ，ｔ＝
（Ｍ－Ｙ１，ｔ）

２＋（Ｍ－Ｙ２，ｔ）
２＋…＋（Ｍ－Ｙｎ，ｔ）

２

ｎ 。

式中：Ｍ为村农户单位面积产出的算术平均值；Ｙｎ，ｔ
为农户ｎ在ｔ年的单位面积产出；Ｖｎ，ｔ为农户单位面
积产值的方差，代表农户单位面积产出的离散情

况，离散越小，农地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３．２　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现状分析
基于以上方法，本研究测量了样本所在地区村

级承包土地、经营土地和耕作土地的资源配置效

率，分年度情况见图１、图２。对于承包土地资源配
置效率情况，方差越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误

配程度越低。从数据上分析，所有村庄分年度的方

差均显著大于０，说明承包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还有
提升空间，农地资源误配情形比较普遍；从年度上

分析，２０１６年方差为 ０．３６１２，２０２０年方差为
０．３７３４，方差逐年增加，说明承包土地的资源配置
效率有下降趋势，误配程度有扩大趋势。

　　使用方差衡量的经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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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图２，方差越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越高，误配程
度越低。从数据上分析，所有村庄经营土地方差均

显著大于０，说明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也有提
升空间，农地资源误配也广泛存在。从年度上分

析，２０１６年的方差为 ０．３６２３，２０２０年的方差为
０３４３６，方差逐年减小，说明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
效率有上升趋势，误配程度有所下降。

　　以上分析表明，以村民身份为依据对农地进行
平均分配，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误配程度较大，

且有逐年扩大趋势，只有农地自由流转才能缓解这

一状况。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政府通过产业项目引

导社会资本开发农业、特色产业或乡村旅游业，与

农户达成各种形式的利益联结，通过农地流转，农

户经营土地规模逐年扩大，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效

率也逐年提升，误配程度逐年下降。

４　农地流转对农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４．１　回归模型设计
农村土地承包权是一种身份权利，承包的土地

资源以村民身份而非生产效率为依据进行分配，农

村土地经营权是一种契约权利，经营的土地资源可

以通过农地流转获得。因此，可以预见，农地流转

无法影响承包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但必然会影响

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农地流转市场越完备，

市场需求越大，经营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越高。为

验证这个结论，本研究建立以下方程：

　　Ｖｎ，ｔ＝α＋βＬｎ，ｔ＋θＣｎ，ｔ＋ｆｎ＋ｆｔ＋εｎ，ｔ。
式中：Ｖｎ，ｔ表示农户 ｎ在 ｔ年的单位面积产出方差；
Ｌｎ，ｔ为农户ｎ在 ｔ年的农地流转情况；Ｃｎ，ｔ为控制变
量，包括村庄人均土地规模、村庄人均收入、村民个

体特征等；ｆｎ为村级固定效应；ｆｔ为时间固定效应；
εｎ，ｔ为相应的残差项；α、β、θ为相应的回归系数。当
Ｖｎ，ｔ越大时，说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越低，Ｌｎ，ｔ如果与

其成正相关且统计显著，那么农地流转会降低土地

资源配置效率，如果与其成负相关且统计显著，那

么农地流转会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从数据上

分析，如果β系数小于０且统计显著，那么农地流转
会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４．２　变量定义及说明
因变量或被解释变量 Ｖｎ，ｔ采用前文测量的农户

单位面积产出方差，使用承包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方

差和经营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方差分别统计，代表承

包土地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自变量或解释变量 Ｌｎ，ｔ采用农地流出或流入情
况进行统计。农地流出情况采用 ２个指标进行衡
量，一是流出农地农户占样本总农户的比例，二是

流出农地占承包土地的比例。农地流入也采用２个
指标进行衡量：一是流入农地农户占样本总农户的

比例，二是流入农地占总承包土地的比例。表４给
出了农地流转情况的描述性统计情况。

表４　农地流出与流入比例情况

年份

农地流出 农地流入

农户比例

（％）
土地占比

（％）
农户比例

（％）
土地占比

（％）

２０１６ ７．４５ ３．２８ ５．３２ ２．３５

２０１７ ７．８２ ３．１４ ５．４６ ２．４１

２０１８ ８．４２ ４．３２ ５．６１ ３．１３

２０１９ ９．３９ ５．１３ ６．１３ ３．３６

２０２０ １１．３６ ５．４５ ６．４８ ４．１１

　　由表４可知，农地流出的农户比例和流出土地
占比，分别从 ２０１６年的 ７．４５％和 ３．２８％，增长到
２０２０年的１１．３６％和５．４５％，无论是流出农地的农
户还是流出农地的规模，都有明显增长；农地流入

的农户比例和流入土地占比，分别从 ２０１６年的
５３２％和 ２．３５％，增长到 ２０２０年的 ６．４８％和
４１１％，无论是流入农地的农户还是流入农地的规
模，也都有明显增长。但是，考虑到农地规模是固

定的，农地流出与流入的规模或占比并不相等，流

出农地的规模明显大于流入，这说明农地流转过程

中，接受农地流转的不仅有农户，还有龙头企业、合

作社和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在控制变量Ｃｎ，ｔ中，农户的个体特征、社会特征
以及环境因素等都可能影响农户流转农地的决策

或意愿。农户年龄越大，劳动力越弱，流出土地的

可能性或意愿越大，流入土地的可能性或意愿越

小。但是，农户年龄越大，种地经验或能力也会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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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职业路径依赖性越强，也可能增加流出或流

入土地的可能性或意愿；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

有可能从事非农职业，流出土地可能性或意愿越

大。如果从事农业，农户受教育程度越高，越有可

能从事规模农业或特色产业，产生强烈的流入土地

可能性或意愿；农户为女性，因劳动能力较弱，流出

土地的可能性或意愿较大，流入土地的可能性或意

愿较小。农户为男性，则可能正好相反；农户如果

是中共党员，接受党和政府政策信息较快，与受教

育程度可能会产生相似的影响；除此之外，耕地面

积、农业机械化水平和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等环境要

素，无疑都会对农户流转土地决策行为产生影响。

４．３　结果与分析
表５报告了农地流转影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结果。当因变量为承包土地单

位面积产出方差时，农地流出中的农户占比和土地

占比与其呈正相关关系，且在１％的统计水平上显
著，农地流入中的农户占比和土地占比与其呈正相

关关系，但是影响不显著。这说明转出承包农地的

农户越多，转出土地规模越大，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越低。转出承包农地的农户农业生产效率较低，只

有通过转出土地，才能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这

也更进一步印证了之前的结论，承包土地面积是以

村民身份为依据进行分配，家庭人口数量和村庄土

地禀赋是决定性因素，农户的农业生产效率不是决

定因素。

　　当因变量为经营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方差时，农
地流出中农户占比与其呈负相关关系且在０．０１的
统计水平上显著，土地占比与其呈正相关关系但影

响不显著；农地流入中的农户占比和土地占比与其

呈负相关关系且在０．０５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
明在经营农地流出行为中，流出农地的农户越多，

越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在经营农地流入

行为中，流入农地的农户越多，流入农地的规模越

大，越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从回归结果分析，农地流转成为影响土地资源

配置效率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尤其是在经营土地的

流入方面，农户占比和土地占比都对土地资源配置

效率提升有显著影响。结合前文分析可以判断出，

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政府加大了产业项目支持

力度，吸引了大量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成立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通过各种利益联结方式带动农户流入

农地，显著地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但是，在

承包土地的流转方面，农户占比和土地占比对土地

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有负向作用，以村民身份为依据

的土地分配存在较大程度的资源误配。

表５　农地流转影响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农地流出Ｌｎ，ｔ 农地流入Ｌｎ，ｔ

农户占比（％） 土地占比（％） 农户占比（％） 土地占比（％）

承包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方差Ｖｎ，ｔ ０．０８７３（０．０３２７） ０．１８９３（０．０４７３） ０．０７５４（０．０３２１） ０．１３７（０．０２３１）
经营土地单位面积产出方差Ｖｎ，ｔ －０．０５８４（０．０８４３） ０．２７１１（０．０１２８） －０．２１９４（０．２３１４） －０．３２１８（０．１３９２）

样本数Ｎ（个） １３９２ １３９２ １３９２ １３９２

Ｒ２ ０．１３２ ０．１５４ ０．１４２ ０．１３５

５　结论与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实行土地承包经营

制，土地集体所有权与农户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离，

激发了农户生产积极性，促进农业快速发展。但

是，土地是以村民身份为依据平均分配，不以农户

生产能力或效率为依据进行分配，必然会带来土地

资源配置效率不高或误配的问题。理论上而言，农

地自由流转有助于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现有文

献大多集中于农地自由流转面临的障碍问题，对农

地流转是否真正有助于提升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关

注不多。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国家实行土地集

体所有权、承包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置制度，消除了

农地流转的制度障碍，通过乡村产业项目加大转移

支付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资农业，扩大农地流转

的市场需求，农地流转与土地资源配置效率的关系

出现新动向。本研究基于笔者所在课题组连续５年
追踪调查获得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出如下结论：

一是农户家庭人口特征和村庄土地资源禀赋

是决定土地承包面积规模的决定因素，农户生产效

率与土地承包面积规模呈负相关或不相关关系，土

地资源误配程度较高。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下，农

户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间的利益联结，成为土地经

营面积规模的决定因素之一，有助于改善土地资源

误配程度，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二是承包土地资源配置效率不高，误配程度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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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提高的趋势。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承包土地农户单位
面积产出的方差有所提高；但是，在乡村产业振兴

背景下，经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有所提高，误配程

度有所下降。２０１６—２０２０年，经营土地农户单位面
积产出的方差有所下降。

三是农地流转方向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有显

著的异质性影响。如果是承包土地，农地流出对土

地资源配置效率有负向显著影响，流出越多，土地

资源配置效率越低，农地流入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影响不显著；如果是经营土地，农地流出和流入都

对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有正向显著影响，农地流转越

多，土地资源配置效率越高。在乡村产业振兴背景

下，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利益联结的农户，土

地生产效率更高，通过农地流转获得了更多的土地

资源，有助于提高经营土地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土

地资源误配程度。

为进一步改善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继续完善

三权分置制度。在现行土地确权的基础上，强力保

障农户的承包权不受影响，进一步明晰土地经营权

的边界，提高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自由度。二是提高

乡村产业振兴力度。国家加大产业项目的转移支

付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资乡村产业，进一步扩大

农地流转市场需求，促进土地经营权自由快速流

转。三是消除农地流转的政策障碍。建立农地流

转市场交易中心，在土地确权的基础上，推动农地

流转交易市场信息化，降低农地流转的交易费用，

提高土地资源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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